
建立政府、企业、公众共同参与
的 环 境 问 题 多 元 共 治 新 模 式 ，是
2015 年环保制度建设的着力点，也
是推进环境管理转型的突破口。

新《环境保护法》规定了多元共
治的整体 框 架 ，各 级 政 府 对 环 境
质 量 负 责 ，企 业承担主体责任，社
会组织依法参与。新《环境保护法》
尤其赋予了社会组织更多的权力，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可以提起公益
诉讼。

当前，至上而下以行政命令为
主的环境管理模式，已经不适应环
境保护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需
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
快速发展，社会正变得更加多元化，
利益群体也不断分化。各个群体都
有自己的利益诉求，都有分享权利、
参与社会治理的愿望。环境问题是
重大民生问题，关系到公众的切身
利益，他们有天然的参与治理的积
极性。

因此，环境治理必须适应这一
最新趋势，让公众深度参与进来。
要改变自上而下的单向管理模式，
形成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
环境共治模式。

近年来，公众邻避情结非常强
烈，反对在住所附近建立有污染隐
患的项目和设施的群体性事件不断
发生，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上海
交通大学民意与舆情调查研究中心
发布的《2015 中国城市居民环保意
识调查》显示，当可能会给其带来不
利的设施建在住所附近时，65.3%的
公众会态度坚决地选择“联合受害
邻居向相关部门反映”，若问题得不
到有效解决，53.8%的公众会抗争，
直到设施停建或者搬离。

环境群体性事件频发，一方面
说明公众保护自身权益的意愿强
烈，另一方面也说明环境共治还缺
乏有效的载体。政府和公众缺乏有
效的沟通，关系隔膜。这种情况很
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一些地方政府未
能及时转变角色，仍然把自己看成
唯一有权做出决定的管理机构，而
没有把公众作为一个需要平等协商
的利益相关方来对待。由于公众权
益未被充分考虑，个人意愿因缺少
正常渠道而无法充分表达，公众参
与流于形式，信息不公开，决策不透
明，矛盾冲突自然无法避免。

实现环境多元共治，需要政府让渡部分权力给社会公众。现代
社会越来越复杂，事务多，矛盾多，特别是环境问题，涉及到多方利
益。政府不可能包办一切，只有让公众广泛参与进来，保障他们的话
语权，群策群力，共治共享，才能更有效地解决环境问题。

环境共治需要遵循一些基本原则。要尊重各方的利益诉求，在
需要妥协让步的时候，各方要有各退一步的胸襟；平衡、协调各方利
益；以平等协商的态度，建立起民主议事规则；各个主体则要遵从规
则，尊重民主协商的结果，执行大家共同做出的决定。

多元共治在我国尚处于探索起步阶段。2015年，各地不断摸索
创新治理模式，如圆桌会议、民间河长制、开放式督察、政府购买服务、公
益诉讼等，为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提供了渠道和平台。公众的积极响应，
说明共治有强大的生命力，可以成为环境治理的强大动力。

污染面前，谁都不可能独善其身，需要公众、企业和政府结成
命运共同体，一起面对严峻的环境形势，共同致力于环境质量的
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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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一系列制
度措施，建立完善多元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

通过制定法律法规，赋予公众环境参与
权。“多元共治”是新《环 境 保 护 法》秉 持 和 体
现 的 重 要 思 想 和 原 则 ，新 增 专 章 规 定 信 息
公 开 和 公 众 参 与 ，赋 予 公 众 环 境 知 情 权 、
参 与 权 和 监 督 权 ，并 明 确 了 提 起 环 境 公 益
诉 讼 的 社 会 组 织 范 围 ，为 社 会 组 织 参 与 环
保拓展了空间，也为司法机关介入环保设计
了制度程序。

《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规定了环境保
护主管部门可以通过征求意见、问卷调查，组
织召开座谈会、专家论证会、听证会等方式，
开展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活动，对各种参与方
式、参与程序作了详细规定。

《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对重
点排污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和更新时限作了强

制性规定，方便公众获取企业事业单位公开
的环境信息。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环境民事
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
定，社会组织可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环境
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可跨行政区划管辖，同一
污染环境行为的私益诉讼可搭公益诉讼“便
车”，减轻原告诉讼费用负担，这些措施扫清
了社会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障碍。

最 高 人民法院与民政部、环境保护部联
合下发《关于贯彻实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
的通知》，为环保 公 益 组 织 提起诉讼提供了
便利。

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北京、福建、山东、
湖 北 等 13 个 省 、自 治 区 、直 辖 市 的 检 察机
关开展公益诉讼改革试点，鼓励检察院通过
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福建、云南等地法院推进与公安、检察、
环境资源行政执法部门工作联动，构建完善
环境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形成环境资源保
护的合力。

政府部门畅通监督渠道，鼓励、引导公
众监督。

2015 年，环境保护部大力推进信息公
开，开通了官方微信、微博，带动有条件的县
级环保部门建立自己的微博、微信，加强信息
公开，与公众进行交流。

安徽、浙江、山东、陕西等地不断完善环
保举报制度，提高有奖举报额度，设立微博、
微信举报平台，鼓励公众提供相关线索，做到
接访有回执，结果有回复。

发挥政策引领作用，推动环境治理。环
境保护部印发《关于加快推动生活方式绿色化
的实施意见》，要求各地政府部门精心组织实
施，制定推动生活方式绿色化政策措施，促进每
一个公民从身边的事做起，身体力行环境保护。

这一年，政府部门从法律、政策和制度等
层面，着力改变环境治理主体单一的局面，进
一步动员社会力量，推动环境治理。

新规则 新渠道 新生活

新模式 新载体 新服务

新媒体 新动力 新平台

新年新气象 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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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民间环保组织积极创新环境治
理管理模式，公众评议、第三方监督、政府购
买社会组织服务等措施，大大提升社会管理
决策的科学化水平，吸引更广泛的社会力量
联手参与治污。

政府和社会组织开启公众评议模式，为
公众提供表达空间，赋予公众环境公共议题
的决策权。

2015 年 ，环 境 保 护 部 探 索 开 放 式 后 督
查，组织媒体和公众深度参与，参加资料审
阅、座谈问询、现场检查、集体商议等督查过
程，所有参与人员具有同等的发言权和投票
权，实现媒体与公众的深度参与，提高了督察
公信力。

各地积极探索制定符合当地实情的公众

参与评议机制。江苏南通环保公益联合会组
织圆桌对话，调解土壤修复过程中的矛盾纠
纷；广东中山建立“群众评议团”，参加环境
监督检查、公开评议和明察暗访活动；河北聘
请公众担任环保监督员，巡查问题，建言献
策，调处矛盾，增强公众话语权。

民间环保组织积极发挥第三方监督作
用，开启官民共治新模式。

贵阳公众环境教育中心与当地政府、污
染企业签订三方协议，调查厂域污染源及环
保治理设施，监督企业治污；江苏南京莫愁生
态环境保护协会招募民间河长，收集河流信
息，全过程监督河道环境综合整治；浙江“五
水共治”形成多样化的参与载体，民间环保组
织发布治水 APP，整合发布治水信息，构建公

众、社会组织、媒体、企业、政府多个部门立体
式治水载体。

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开启全新合
作模式。

各地继续推进政府职能向社会组织转移
工作，出台政府购买服务政策，资助、支持、引
导社会组织参与环境保护活动，广泛凝聚社
会力量，打造一支环保同盟军。

重庆市出台《政府购买服务暂行办法》，
200 多项服务向社会组织购买；云南省级政
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资金达 1.2 亿元，并出
台实施意见，从制度层面监督项目的实施；湖
南湘潭环保协会主要收入来自政府购买服
务，代替 政 府 部 门 下 乡 宣 传 巡 查 ，让 更 多
民众认识到抗击雾霾的重要性……

有 了 完 善 的 司 法 途 径 、公 开 透 明 的 信
息发布渠道，理性的协商机制，公众参与将更
具体，更有活力，更有利于在项目建设过程中
达成共识，让问题解决在法制的框架下，将愤
怒化解在群体性事件之前。

2015 年，互联网和新媒体渐渐成为环境
保护的重要推动力量。在微博、论坛和朋友
圈里，网友不但分享环保心得，还从@身边的
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做起，带动千家万户开展
环境公益活动。

互联网和新媒体为公众参与环保提供了
议事平台。

2015 年 ，《大 气 污 染 防 治 法》、《环 境 保
护 公 众 参 与 办 法》公 开 向 社 会 征 求 意 见 ，

《河 北 大 气 污 染 防 治 法》首 次 尝 试 网 上 征
求 意 见 。 重 要 法 律 或 重 大 决 策 颁 布 实 施
前 ，一 些 立 法 机 关 和 政 府 部 门 增 加 了 征 求
公 众 意 见 的 环 节 ，吸 收 公 众 意 见 ，完 善 制
度 决 策 。 公 众 积 极 通 过 互 联 网 发 出 自 己
的 声 音 ，参 与 环 境 事 务 与 环 境 决 策 ，影 响
规 则 体 系 、决 策 过 程 和 事 件 走 向 ，促 使 相
关立法或政策出台和不断细化。

近年来，一些环境突发事件，经过微博、
微信、QQ 群等传播、发酵而引发的群体性事

件呈高发态势。一些地方政府积极利用微
博、微信及时回应公众呼声。山东省环保厅、
重庆市环保局、北京市环保局等单位在应对
雾霾、水污染等民生问题上，用事实说话，迅
速表明立场，公布事态进程、工作举措和成
效，赢得了公众的支持和理解。

当环境公共事件发生时，江苏、浙江等地
尝试着把公众从“网上”请到“网下”，举办企业
开放日活动，邀请媒体、环保 NGO和网友共赴
实地调查，开展民主评议，积极化解矛盾纠纷。

互联网和新媒体为环境治理行动提供了
组织平台。

业主论坛、QQ、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工
具由于其互动性强，且打破时空界限，大大降
低了讨论沟通、策划、动员、执行的成本。

2015 年，“让候鸟飞公益项目”，通过搭建
护鸟网络和公众护鸟响应中心，几个人负责的
响应中心组织了上万名志愿者，对三大候鸟迁
徙路线上百万平方公里上发生的伤鸟行为进行

调查干预。
处于信息弱势的散沙状的公众仍难以将

强烈的制度需求愿望转化为制度创新的集体
行动，需要政府、社会组织积极引导并提供帮
助。山东、浙江、湖南等地政府部门发掘了一
批有识之士，培养起引领社会风气和网络舆
情的草根精英和团体。

互联网和新媒体为环保公益项目提供了
众筹平台。

“10 元让易妈妈在内蒙帮您种棵树”项
目、成 都 根 与 芽 环 境 文 化 交 流 中 心 发 起 的

“《千循百乐》儿童环保剧”项目、深圳蓝色海
洋环境保护协会发起的“同在蓝天下，共爱一
片海”…… 民间环保组织纷纷通过微信朋
友圈、微博等社交平台向公众筹集活动经费，
大大小小、形式多样的的各种环境努力正在
利用这种新的方式融资。

环保公益众筹平台不仅能发挥民间资金
“蓄水池”的作用 ，积 极 参 与 社 会 资 本 和 政
府 合 作 模 式 ，而 且 能 发 挥民间智慧“反应
釜”的作用，把老百姓在污染治理方面的智
慧、意愿和办法集中起来，生成更多的“金点
子”，成为改进环境治理方式和提升治理效果
的重要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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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环保法生效后的首起环境公益诉讼案胜诉。10 月 29 日，由
自然之友和福建绿家园作为共同原告提起的福建南平生态破坏案一
审开庭宣判，被诉毁林的 4名被告被判赔 127万元，并修复生态环境。

•首例为保护濒危植物而发起的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立案。针
对实施四川省雅砻江水电梯级开发计划可能破坏濒危野生植物五小
叶槭生存的情况，9 月 17 日，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

（以下简称绿发会）对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提起公益诉讼。

•腾格里沙漠污染事件发生后，绿发会提起公益诉讼被中卫、宁
夏两级人民法院以起诉人主体资格不适格等理由驳回。绿发会向最
高人民法院提起再审申请，最高法在再审审查阶段予以立案。

•辽宁省大连市环保志愿者协会状告中日合资大连日牵电机有
限公司涉嫌违法排放有毒物质，12 月 23 日，经大连市中级法院调解
已结案，涉案企业大连日牵公司将赔偿 200万元，用于修复环境。

•近日，山东省庆云县人民检察院因县环保部门不履行职责，依法向
法院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检察机关提起公
益诉讼试点工作后，全国首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

公益诉讼发展轨迹

◆本报记者陈媛媛

汇聚草根力量 共建美丽中国
◆本报记者陈媛媛

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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